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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税 费改革后农业税

面临的新情况

1、农业税数额增加。农村税费改

革的原则就是减负、 规范、 稳定。规

范就是将向农民收取的税费以农业税为

主要方式收取，以便于操作、 公开透

明、接受群众监督。江苏省新的农业

税计征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农业税计

税面积 ×计税常年产量 × 7% × 1.1 元

/ 公斤。由于过去的计税常产是 60 年

代初评定的，现在的常年产量按 1998

年前5年平均产量确定，常年产量的大

幅度提高带来农业税数额的增加。以

兴化市为例，2000 年农业税计税面积

为 184.28万亩，农业税正附税 4177万

元，亩平22.68元，而税费改革的 2001

年农业税计税面积为 146.3万亩，农业

税正附税为 1 1223.8 万元，亩平 76.7

元，农业税增长 169%。

2、农业税实行固定税额调节余地

小。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从属性

上看应为资源税， 即凡是占用农田从

事农业生产的均要按计税面积缴纳农业

税。这种 “税随田走” 的纳税方式方

便了农业税的计算，但在具体征管环

节上带来了刚性，一些低产田、 边远

田、 级差田、 抛荒田、 种养殖经济

田、 外出打工人员的口粮田、 村组发

包的机动田等， 在税额上无调节余

地，在税基、 税额和纳税周期上不像

工商税收那样弹性较大，致使一些特

殊户 、 困难户、 重灾户不能先减后

征，只要有一户农业税没有完成都影

响农业税的征收进程。这种面广量大

且弹性较小的状况，将成为农业税的

一个新特点。

3、纳税环节多元化。在农业结构

调整过程中农民收益的多元化倾向越来

越明显，传统稻麦两季的收益方式受

到挑战。收益方式、 收益时间的多样

化也带来了纳税环节的多元化。如对

一些售粮、售蚕的农户，财政所可在粮

站、 蚕站代扣代征；对一些种养殖农

户可以上门征收；对一些零星收益农户

可以在纳税大厅零星收缴。农业税征

收工作因此复杂多变，缴税时间不一

和不分昼夜征税将成为农业税的又一特

点。

4、征管工作压力增大。农村税费

改革前农业税往往是不大的税种。以

兴化市为例，2000 年农业税占财政收

入的 10%，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18.5%，

而税费改革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

30%，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52%。税额

的增加使征管工作压力增大，具体体

现在：（ 1）征收力量不够。农业税的征

收机关——乡镇财政所负责一个地方的

财政收入、 支出、管理、监督工作，

一般乡镇 3— 4 人，1 人负责农业税。

兴化市乡镇财政干部 1 87 人，人平征

收农业税 60万元，人平管户 1965 户，

而原有的编外人员（农税助征员）由于机

构改革逐步消退， 人手的不足带来征

管工作的粗放。（2）征管基础工作原始。

目前农业税的归户计算、 纳税通知书

的填写、税票的开具等等往往是手工

操作， 工作量很大。（ 3）法律法规不配

套。目前农业税条例仍为 1958 年政务

院制定的实体法，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管法》 又不适用于农业

税，致使在农业税征管中碰到 “钉子

户”时无法可依，影响了依法治税的

进程。（4）收费搭车导致纳税通知书难

发。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仍承担

一事一议、 水费、 两工、公平负担上

缴等收费项目， 财政部门如果仅发放

填上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的纳税通知

书，政府不支持，而填上《负担卡》

上的全部内容，纳税通知书又失去了

意义。与此同时，农民按负担卡上缴

税费，由于收款单位不同，票据不

一， 又潜伏着新的 “三乱”。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如何做好

农业税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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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提高对农业税征管工作的认

识。农业税在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

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业税征

收工作是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重要举措；是规范农村分配

关系的主要形式，是维护基层政权稳

定的财务保障， 是新时期 “三个代

表”在农村的具体体现之一。因此，

各级党委、 政府，特别是基层党政组

织村支部、村委会要高度重视，将此

项工作与农村结构调整、 粮食收购、

年终分配、 拥军优属、 扶贫救灾、 村

级组织运转、年终考核考评等工作有

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业税在结构

调整、 资源配置、 收入调节、 基层政

权建设等方面的应有作用。

2、公平合理地核定好计税面积。

由于农业税税额的调节余地小，各地

在确定农业税纳税基数时应该通盘考

虑，减少日后征管工作的难度。在确

定一个地区的常年产量时应就低不就

高，并保持一致为宜。对因地力、 远

近差异等各地群众形成的 “田块打

折” 状况要实事求是，可做一些微

调，兼顾群众的习惯，做到一个地区

常年产量不变，计税面积微调，以解

决级差田问题。如果历史上农民没有

这样的习惯，则一律以二轮土地承包

面积为准。对一些纯农户、 种田大

户、 农民负担超上年的，可在农业税

核定时确定减免数额，实行先减后

征，并张榜公布，纳入农民负担卡。

对一些灾情减免要明确专人负责调查取

证工作，防止减免中的随意性和 “毛

毛雨大家撒”。对农业税 7% 的社会减

免建议对其中的 3% 部分作为村级优抚

资金，重点再解决困难户、 烈军属、

残废军人、 残疾人、 五保户，或政策

上规定在不超过农业税 3倍以内予以减

免，以真正发挥农业税减免的扶贫济

困作用。

3、多渠道征收农业税。由于农业

税面广量大，如何减轻工作量、 减少

征税成本、 提高征收质量是农业税征

收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根据当前实

际， 笔者认为农业税征收应作为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财政部门

作为业务管理部门，以充分发挥村组干

部、党政和单位干部的作用，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无论是代扣代缴

还是定时定点上门征收都离不开村组干

部。具体可采用以下征收办法。（ 1）粮

站代扣代缴。在夏秋粮农民售粮时，

凭《负担卡》，按农民自愿的原则扣

缴， 以减少上门到户征收的工作量。

对一些种养殖项目比较集中的地区，

如蚕茧等可以采用驻站代扣代缴的办

法。（2）单位代扣代缴。机关企事业单

位可以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今年兴

化市各乡镇规定各单位工作人员，凡

是家中有农业税任务的一律在6月中旬

上缴，做纳税的带头人。（3）到村定时

定点征收。对一些不能在粮站、单位

代扣代缴的农户，政府规定一个结算

日，定时定点征收。这项工作要协调

好、 宣传好、组织好，确保农户定时

定点到位。（4）纳税大厅随时缴。各财

政所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建立一个纳税服

务大厅，随时方便农民纳税。由于目

前农村税费征收不属于一个部门，在

大厅里纳税要妥善处理好税费关系，

防止工作被动，给村组工作带来麻

烦。在解决农村税费统收、 票据合一

的情况下，应鼓励农民到纳税大厅自

觉纳税。

4、以金税工程为抓手，加强农业

税基础管理工作。在当前乡镇机构大

幅精简的情形下，靠增加财政干部来

加强征管的做法是不现实的。目前的

有效办法是全面推行 “金税”工程，

将农业税基础资料全部输入微机，并

在粮站等代扣代缴网点联网，方便群

众纳税，有条件的地区可与村委会电

脑联网。上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在全国或全省推行一套软

件，实行联网，方便外出打工的纳税

户异地纳税。要加快税费合并步伐，

对目前仍实行的收费项目（如两工、一

事一议、公平负担费用等）由财政部门

统一收取，统一票据，统一专户存

储，并按资金性质先统后分。要加快

《 农业税法》和《农业税收征管条

例》的立法步伐，推行依法治税。

（ 作者单位： 江苏省兴化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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